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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1                     证券简称：S*ST 兰  光                     公告编号：兰光科技 2010-017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顾地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丽君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孟秀芳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总资产（元） 443,952,013.61 447,621,221.19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362,460,422.67 362,414,466.13 0.01%

股本（股） 161,000,000.00 161,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25 2.25 0.0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4,230,604.08 3,860,880.64 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267.29 -8,524,631.36 200.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25,697.29 872,087.83 52.0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0082 0.0054 51.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3 -0.0529 100.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3 -0.0529 100.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1% -9.81% 9.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01% -14.42% 14.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2.35

合计 482.35

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无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流通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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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576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任桐申 654,010 人民币普通股 

张亚萍 617,2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仁瑀 590,893 人民币普通股 

陈庆桃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田园 413,500 人民币普通股 

郭志江 389,175 人民币普通股 

谢家潘 3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曹洪波 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彦明 316,666 人民币普通股 

纪梅 30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其他应收款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69.63%，原因是本期预付的重组费用，其他应付款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37.53%，原因是

本期支付了以前年度欠缴的办公场地租赁费。管理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41.31%，原因是下属控股子公司转让，人员锐减

带来的管理费用的减少。财务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111.61%，原因是本公司拖欠已久的银行短期借款，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已全部清偿。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100%，原因是以前年度在转让控股子公司时发生的大额诉讼赔偿费。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005 年本公司与陕西教育中心签订买方信贷协议，为陕西教育活动中心从中国建行银行深圳市分行贷款 8320.44 万元（归

还 2351.57 万元）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因陕西教育活动中心欠息未还，建行深圳分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向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7 年 3 月 23 日对此进行了公开审理，并作出民事判决，判决陕西省教

育活动中心应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本公司对陕西省教育活动中心的上述债务

承担物的担保以外的连带清偿责任，其代为清偿后，有权向被告陕西省教育活动中心追偿。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

对该担保事项已计提预计负债 4133.92 万元。 
根据本公司、宁波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达成的《债务和解协议书》，建设银行要求

本公司为陕西省教育活动中心提供担保的贷款本金 5968.87 万元及全部诉讼费用须在 2010 年 4 月 30 日前结清，在此条件下，

建设银行同意免去全部利息、逾期利息和罚息。2010 年 4 月 16 日，本公司向建设银行深圳分行支付 59,688,695.08 元。至此，

该笔担保债务协议履行完毕。 
二、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1、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09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

案的议案》、《关于与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附生效条件）和<补偿协议>的议案》等议

案；2009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0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有关

议案及事项。 
2009 年 11 月 15 日，公司与银亿控股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拟收购银亿控股持有的银亿房产 100%的

股权；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银亿控股对银亿房产 2010 年、2011 年和 2012 年的经营业绩作出了承诺，并与公司

签署了《补偿协议》。 
2010 年 3 月 22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2010 年第 8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有条件通过了兰

光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2、兰光科技国有股权转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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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控股股东兰光经发与银亿控股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所持兰光科技 8,110 万股股份（占兰光

科技总股本的 50.37%）全部转让给银亿控股。根据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银亿控股作为本公司

的潜在控股股东，故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关联交易。在董事会上，关联董事顾地民、许亮和李笛鸣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在股东大会上，关联股东兰光经发回避表决。 
以上公告刊登于 2009 年 11 月 17 日、2009 年 12 月 3 日和 2009 年 12 月 12 日的《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

潮网。 
三、股权分置改革事宜 

2009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根据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16,100 万
股为基数，非流通股股东按照相同的送股比率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支付 3 股对价，共支付

15,000,000 股给流通股股东。目前，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未实施。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10.00 -1,102.08 增长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6 -0.0685 增长 —— 

业绩预告的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2）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上市公司的银行债务问题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均已全部获得圆满解决；下

属子公司除深圳市兰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和西部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外，其它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的下属子公司均已通过相关审计、评估、决策程序，进行了股权转让处理；管理费用和财务费

用大量减少；公司相关股权和资产解除了司法冻结和查封，各项经营业务和日常管理工作得以

全面恢复，公司业务收入和支出基本保持平衡。 
（3）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经 2010 年 4 月 2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2、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当前状况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的，由于重组工作目前还需取得中

国证监会的关于股份转让的豁免要约收购批复和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因此，重组工作的进展

和资产注入的进程将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公司 2010 年 1 至 6 月的实际情况以公

司 2010 年半年度报告数据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的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做好相关披露工

作。 

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3.5.3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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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